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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对外援助项目咨询服务单位资格认定办法》（国际发展合

作署令 2020 年第 4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将于 2020 年 12 月

1 日起施行。为做好对外援助项目咨询服务单位资格认定工作，

国际发展合作署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有关条款解释 

（一）《办法》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“从事对外援助工作的

专业部门”既可以是申请单位专门从事对外援助工作的部门，也

可以是非专门从事但归口负责对外援助工作的部门。“咨询工作

人员”是指与本单位具有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，并且满足以下条

件之一的人员：1.具有工程咨询（投资）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；

2.具有工程类或经济类中级专业技术职称；3.从事咨询工作的年限

不低于五年。 

（二）《办法》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“具备相应类别的境内

（外）咨询服务业绩”指为境内（外）项目提供咨询服务的业绩，

具体是指：具备相应类别的境外咨询服务业绩，同时，境内（外）

咨询服务业绩应符合以下标准：1.可行性研究单位。申请工程类

可行性研究单位，前两年相应类别境内（外）业绩累计不低于

1500 万元人民币（币种下同）；申请物资类或服务类可行性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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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，前两年相应类别境内（外）业绩累计不低于 100 万元。2.

项目咨询单位。申请前两年相应类别境内（外）业绩累计不低于

1000 万元。3.评估咨询单位。申请前两年相应类别境内（外）业

绩累计不低于 1500 万元。4.经济技术咨询单位。申请前两年相应

类别境内（外）业绩累计不低于 500 万元。 

（三）《办法》第五条第八项规定的“具有良好的经营诚信

表现”是指未列入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务院主管部门制定的禁止性

名单。 

二、过渡安排 

国际发展合作署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接收企业的资格申请

材料，申请单位可根据《办法》规定和以上要求准备资格申请文

件后随时向省级援外主管部门或国际发展合作署提交（具体申请

程序和文件要求详见国际发展合作署网站援外项目咨询服务单位

资格认定栏目，网址为 http://www.cidca.gov.cn/xzxk.htm）。 

按照原《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》（商务部令

2015 年第 1 号）和商务部公告 2015 年第 66 号获得援外成套

（技术援助）项目可研单位、物资项目可研单位、可行性研究评

估单位、经济技术咨询单位资格的单位，2021 年 2 月 28 日前可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354


